
類科 考試別 考試科目-共同科目 考試科目-專業科目 建議選修科目

初考/

特考五等

1.人事行政大意

2.法學大意

1.人事行政

2.法學緒論

普考/

特考四等

1.行政學概要

2.行政法概要

3.公共人力資源管理概要

1.普通心理學

2.輔導原理與實務

3.諮商理論、諮商技術

4.行政法

5.行政學

6.現行考銓制度

高考/

特考三等

1.行政法

2.行政學

3.公共人力資源管理

4.現行考銓制度

1.普通心理學

2.輔導原理與實務

3.諮商理論、諮商技術

4.行政法

5.行政學

6.民法

7.刑法

8.現行考銓制度

9.各國人事制度

初考/

特考五等

1.教育學大意

2.教育法規大意

1.教育概論

2.教育法令

3.教育行政實習

普考/

特考四等

1.行政法概要

2.教育概要

3.教育行政學概要

1.普通心理學

2.教育統計學

3.心理與教育測驗

4.行政法

5.教育行政

6.教育行政實習

高考/

特考三等

1.行政法

2.比較教育

3.教育行政學

4.教育心理學

5.教育哲學

6.教育測驗與統計

1.教育行政

2.學校輔導工作

3.法學緒論

4.教育統計學

5.心理與教育測驗

6.普通心理學

7.行政法

8.教育心理學

9.教育行政實習

10.教育哲學

11.比較教育

初考/

特考五等

1.公務員法大意(含任用、服務與懲

戒)

2.法學大意

1.法學大意

2.公務員法大意(含任

用、服務與懲戒)

普考/

特考四等

1.行政法概要

2.公務員法概要(含任用、服務與懲

戒)

3.經濟學與財政學概要

1.普通心理學

2.經濟學

3.行政法

4.公務員法

高考/

特考三等

1.行政法

2.公務員法(含任用、服務與懲戒)

3.心理學

4.經濟學概論與財政學概論

1.普通心理學

2.經濟學

3.行政法

4.公務員法

5.行政學

6.社會學

財

經

廉

政

1.國文

2.法學知識與英文

心輔系學生生涯發展方向及修課建議-公職人員

人

事

行

政

1.國文

2.法學知識與英文

教

育

行

政

1.國文

2.法學知識與英文



觀

護

人

司法特考

三等

1.國文

2.法學知識與英文

1.刑法

2.刑事訴訟法與保安處分執行法

3.心理學(包括心理測驗)

4.諮商與輔導

5.犯罪學

6.社會工作概論或少年事件處理法

7.口試

1.普通心理學

2.輔導原理與實務

3.諮商理論、諮商技術

4.心理與教育測驗

5.少年犯罪心理學

6.刑法

7.刑事訴訟法

8.少年事件處理法與保安

處分執行法

9.觀護制度

10.犯罪學

監

獄

官

司法特考

三等

1.國文

2.法學知識與英文

1.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

2.刑法與少年事件處理法

3.犯罪學與再犯預測

4.監獄學

5.刑事政策

6.諮商與矯正輔導

7.口試

1.普通心理學

2.輔導原理與實務

3.諮商理論、諮商技術

4.心理與教育測驗

5.少年犯罪心理學

6.刑法

7.監獄學

8.犯罪學

9.刑事政策

10.監獄行政法

心

測

員

司法特考

三等

1.國文

2.法學知識與英文

1.心理測驗與衡鑑

2.心理及教育統計學

3.諮商與輔導

4.心理學

5.少年事件處理法

6.人類行為與發展

7.口試

1.青少年心理學

2.個案研究

3.心理與教育測驗

4.教育統計學

5.心理衡鑑與診斷

6.少年事件處理法

7.國文


